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浙农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下属企业转让信托计划受益权暨关联交易的公告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信息披露内容的真实、准确、完整，没有虚

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重大遗漏。 

 

浙农集团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于 2022 年 8 月 12 日召开第四届

董事会第二十五次会议与第四届监事会第二十二次会议，审议并通过了《关于下

属企业转让信托计划受益权暨关联交易的议案》，同意公司下属企业转让信托计

划受益权暨关联交易事项。本事项尚需提交公司 2022 年第四次临时股东大会审

议，现将有关情况公告如下： 

一、关联交易概述 

1、基本情况 

公司于 2021年 4月 23 日召开第四届董事会第十三次会议和第四届监事会第

十次会议，审议通过了《关于公司 2021 年度使用闲置自有资金进行投资理财的

议案》，并经 2020 年年度股东大会审议，2021 年度公司拟使用总额度不超过 25

亿元（含）的闲置自有资金开展投资理财业务，在限定额度内可循环进行投资，

滚动使用。投资理财额度自公司 2020 年度股东大会审议通过之日起至下一年度

审议该事项的股东大会召开之日止（不超过 12 个月）。经股东大会审议通过后，

授权董事会，董事会授权董事长在投资理财额度及有效期限内行使决策权，公司

及下属企业相关部门负责办理具体事宜。具体情况详见公司于 2021 年 4 月 27

日在《证券时报》《证券日报》《中国证券报》《上海证券报》和巨潮资讯网

（www.cninfo.com.cn）披露的《关于公司 2021 年度使用闲置自有资金进行投资

理财的公告》（公告编号：2021-018 号）。 



2022 年 1 月 18 日，公司下属企业惠多利农资有限公司（以下简称“惠多利”）、

浙江浙农爱普贸易有限公司（以下简称“浙农爱普”）分别认购了浙商金汇信托股

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浙金信托”）发行的“浙金·平湖祥源事务管理类集合资金

信托计划”（以下简称“浙金·平湖祥源信托”）11,000 万份、9,000 万份，合计认

购金额为人民币 2 亿元，资金来源为自有资金。 

2022 年 8 月 12 日，惠多利、浙农爱普与杭州丰奕资产管理合伙企业（有限

合伙）（以下简称“丰奕资管”）签订了《信托受益权转让合同》，拟将所持的“浙

金·平湖祥源信托”受益权分别以评估值 112,065,076.71 元、91,689,608.22 元转让

给“丰奕资管”。转让完成后，惠多利、浙农爱普不再持有“浙金·平湖祥源信托”

项下任何受益权。 

2、关联关系说明 

丰奕资管为公司控股股东浙农控股集团有限公司（以下简称“浙农控股”）下

属企业。根据《深圳证券交易所股票上市规则》的相关规定，丰奕资管系公司关

联方，本次交易构成关联交易。 

3、审批程序 

2022 年 8 月 12 日，公司召开第四届董事会第二十五次会议以 3 票同意，0

票反对，0 票弃权审议通过了《关于下属企业转让信托计划受益权暨关联交易的

议案》。董事包中海、林昌斌、夏晓峰、姚瑶、曹勇奇、钱木水为本次关联交易

的关联董事，回避表决。独立董事对本次关联交易发表了明确同意的事前认可意

见及独立意见。 

4、本次关联交易不构成《上市公司重大资产重组管理办法》规定的重大资

产重组，不构成重组上市，不需要经过有关部门批准。  

5、《关于下属企业转让信托计划受益权暨关联交易的议案》尚需提交公司

2022 年第四次临时股东大会审议，与本次交易存在关联关系的股东将回避表决。 

二、关联方基本情况 

公司名称：杭州丰奕资产管理合伙企业（有限合伙） 

公司类型：有限合伙企业 

出资额：5,000 万元人民币 

执行事务合伙人：浙江泓盛天成资产管理有限公司 



统一社会信用代码：91330108MA2AXL1W59 

成立日期：2017 年 10 月 20 日 

主营业务：受托企业资产管理、投资管理、投资咨询（除证券、期货）、私

募股权投资管理。 

注册地址：浙江省杭州市滨江区长河街道江虹路 768 号 3 号楼 3 楼 

丰奕资管的股权结构如下：浙江农资集团投资发展有限公司出资 4,950万元，

占出资比例 99%；浙江泓盛天成资产管理有限公司出资 50 万元，占出资比例 1%，

为执行事务合伙人。 

截至 2021 年 12 月 31 日，丰奕资管总资产 1,798.95 万元，净资产 1,750.00

万元；2021 年无营业收入，净利润 257.07 万元。（以上数据未经审计） 

丰奕资管为公司控股股东浙农控股下属企业，丰奕资管系公司关联方。经查

询，关联交易行为中不存在交易主体为失信责任主体的情形。丰奕资管执行事务

合伙人浙江泓盛天成资产管理有限公司为浙江农资集团投资发展有限公司（以下

简称“浙农投资”，为浙农控股下属企业）全资子公司。丰奕资管将通过自筹资

金进行本次交易，必要时浙农投资将提供协助。浙农投资基本情况如下： 

公司名称:浙江农资集团投资发展有限公司 

公司类型:其他有限责任公司 

注册地址:浙江省杭州市西湖区桃花弄 7 号 212 室 

法定代表人：吴巧玲 

成立日期：2010 年 7 月 21 日 

注册资本：40,000 万元人民币 

主营业务：实业投资，投资管理，投资咨询，信息咨询，企业管理、咨询服

务。 

截至 2021年 12月 31日，浙农投资总资产 368,482.30万元，净资产 117,817.74

万元；2021 年实现营业收入 16,826.41 万元，净利润 7,350.55 万元。（以上数据

已经审计） 

三、关联交易标的基本情况 

2022 年 1 月 18 日，惠多利、浙农爱普分别认购了浙金信托发行的“浙金·平

湖祥源信托”11,000万份、9,000 万份，合计认购金额为人民币 2 亿元，资金来源



为自有资金，信托计划存续期为 12 个月。截至本公告披露之日，惠多利、浙农

爱普已收到“浙金·平湖祥源信托”2022 年第一季度、第二季度投资收益合计

1,094.75 万元。 

四、关联交易的定价政策及定价依据 

北京中企华资产评估有限责任公司于 2022 年 8 月 12 日出具《惠多利农资有

限公司及浙江浙农爱普贸易有限公司拟转让其持有的交易性金融资产资产评估

报告》（中企华评报字(2022)第 3823 号），根据评估资产的类型，对核算内容

为产权持有单位投资期限在一年的固定收益类信托资产，按评估基准日的产权持

有单位可以享受的信托利益确认评估值。信托利益包含信托本金和信托收益，对

信托本金按核实无误后的金额来确定，对信托收益数额根据信托收益的计算公式

计算来确定。 

经评估，惠多利及浙农爱普评估基准日交易性金融资产账面价值为

200,000,000.00 元，评估价值为 203,754,684.93 元，增值额为 3,754,684.93 元，增

值率为 1.88%。其中，惠多利评估基准日交易性金融资产账面价值为

110,000,000.00 元，评估价值为 112,065,076.71 元，增值额为 2,065,076.71 元，增

值率为 1.88%；浙农爱普评估基准日交易性金融资产账面价值为 90,000,000.00

元，评估价值为 91,689,608.22 元，增值额为 1,689,608.22 元，增值率为 1.88%。 

五、关联交易协议的主要内容 

1、合同各方 

转让人：惠多利农资有限公司、浙江浙农爱普贸易有限公司 

受让人：杭州丰奕资产管理合伙企业（有限合伙） 

2、转让标的 

惠多利、浙农爱普依据《浙金·平湖祥源事务管理类集合资金信托计划信托

合同》（以下简称“主合同”）享有的全部信托受益权，即分别对应 11,000 万份、

9,000 万份信托受益权。 

3、转让基准日 

转让基准日为 2022 年 8 月 11 日。自该日起，信托受益权由丰奕资管享有。

自转让基准日起，丰奕资管成为信托计划的新受益人及委托人，由丰奕资管享有

委托人及受益人的相关权利并承担委托人及受益人的义务。 



各方就主合同项下尚未分配的信托利益约定如下：转让基准日之前的信托利

益归惠多利、浙农爱普所有，转让基准日起的信托利益归丰奕资管所有，具体数

额按照主合同约定分配。 

4、转让价款 

本 次 转 让价 格 分别为 112,065,076.71 元、 91,689,608.22 元， 合 计

203,754,684.93 元。丰奕资管应于公司股东大会审议通过本次交易事项之日将转

让价款划入惠多利、浙农爱普指定的银行账户。 

5、合同的生效与终止 

合同自各方签署之日起成立，自公司股东大会审议通过本次交易事项之日起

生效。 

自合同生效之日起，除因不可抗力或经各方协商一致，任何一方都不得擅自

变更或提前解除合同；如确实需变更或解除本合同，应经各方协商一致，并达成

书面协议，书面协议达成之前，合同继续执行。 

6、违约责任 

本合同生效后，各方应全面履行本合同约定的义务，任何一方不履行或不完

全履行本合同约定义务，应赔偿由此给对方造成的损失。 

六、涉及关联交易的其他安排 

本次交易不涉及与关联人产生同业竞争，经营中公司做到了与控股股东及其

关联人在人员、资产、财务上分开，不涉及人员安置、土地租赁等情况。本次交

易不涉及公司股权转让或者高层人事变动计划等其他安排，不存在导致未来关联

人对公司可能形成潜在损害的安排或可能等情形。 

七、交易目的和对上市公司的影响 

本次交易是为了推动公司进一步聚焦农业综合服务核心主业，有利于公司未

来项目拓展和业务经营。本次交易完成后，公司下属企业惠多利、浙农爱普将不

再享有“浙金·平湖祥源信托”的全部权利与义务。拟转让的信托计划受益权不存

在质押、抵押以及在该资产上设立的其他财产权利的情况，不存在涉及该财产的

重大争议。 

八、与该关联人累计已发生的各类关联交易情况 

除本次交易外，2022 年 1 月 1 日至 2022 年 7 月 31 日公司与浙江省兴合集

团有限责任公司（为公司实际控制人浙江省供销合作社联合社的全资子公司，浙



农控股的控股股东）累计已发生的各类关联交易（均为日常关联交易）的总金额

为 1,375.42 万元。 

九、独立董事事前认可和独立意见 

1、独立董事的事前认可意见 

本次交易是为了推动公司进一步聚焦核心主业，交易定价公允合理，不会影

响公司的独立性。本次转让不存在损害公司及全体股东、特别是中小股东利益的

行为。前述关联交易事项符合相关法律、法规及规范性文件的规定。我们同意将

该议案提交公司董事会审议。 

2、独立董事发表的独立意见 

经核查，我们认为：本次交易有利于公司未来项目拓展和业务经营，信托计

划受益权转让的定价政策及定价依据符合公允性原则。本次转让不存在损害公司

及全体股东利益的情形。公司董事会审议本次关联交易事项时，表决程序合法、

有效，符合相关法律、法规及《公司章程》的有关规定。本次转让信托计划受益

权符合公司和全体股东的利益，对公司及中小股东公平、合理，不存在损害公司

和全体股东尤其是中小股东利益的情形。同意将该事项提交公司股东大会审议。 

十、备查文件 

1、公司第四届董事会第二十五次会议决议； 

2、公司第四届监事会第二十二次会议决议； 

3、惠多利、浙农爱普签署的《浙金·平湖祥源事务管理类集合资金信托计划

信托合同》《浙金·平湖祥源事务管理类集合资金信托计划信托合同之补充协议》

《信托受益权转让合同》； 

4、独立董事关于公司第四届董事会第二十五次会议相关事项的事前认可意

见； 

5、独立董事关于公司第四届董事会第二十五次会议相关事项的独立意见。  

 

特此公告。 

 

浙农集团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2022 年 8 月 13 日 


